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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县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办理流程图













购机者自主选择经销商议价购机





农机中心人员对所购机具核验后，填写《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表》，牌证管理机具需到农机监理站挂牌入户并核验。





购机者本人持身份证（营业执照）、户口本、一折统、购机发票和《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实表》，牌证管理机具还需持行驶证和《拖拉机登记证书》到农机中心申请办理补贴；或农户自己用手机APP申请补贴。农机中心审核后打印《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申请表》，签定《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申请告知承诺书》。








购机者持“一折统”、户口本及《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申请表》三份到所在乡镇公共事务中心盖章（事务中心、农机中心、购机者各一份），乡（镇）业务人员将受理的补贴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并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完善《XX乡镇农机购置补贴兑付花名表》。





乡（镇）业务人员每月10日前上报《XX乡镇农机购置补贴兑付花名表》四份和签字盖章的《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申请表》一份到农机中心贴办完善兑付手续。


。





县农机中心对乡（镇）上报的补贴资料进行审核、签字、盖章，并在阳光惠农系统下达补贴资金。





乡（镇）阳光惠农系统管理人员对补贴数据进行维护，县农机中心、县财政审核，县信用联社在15个工作日内将补贴款发放到农户“一折统”账户中。








PAGE  
18

